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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荆西“6·25”一般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4年6月25日下午13时47分许，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分公司）驾驶员田某驾驶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05线由三明市区往莘口方向行驶至国道205线荆西街道段时，与对向行驶的闽G109XX号小型客车相撞，致小型客车驾驶员毛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对三元荆西“6·25”一般道路运输事故查处挂牌督办的通知》（明安委〔2024〕22号）的要求，经三元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三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三元区交通运输局、三元区总工会、荆西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参加的三元区“6·25”一般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三元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事故现场、调阅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定，三元荆西“6·25”一般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因非营运车辆驾驶员驾驶机动车未靠右侧道路通行导致与相对方向车道内的闽GY26XX 号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的一般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72528317]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72528318]（一）事故车辆、驾驶人员和相关单位概况
1.闽G109XX号小型客车，车辆所有人:朱某，登记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XX花园15幢502室，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11-09-01，检验有效期止:2024-09-30，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强制险投保公司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中心支公司，强制险保单号:6605072023350403001455，限额20万元，在事故中受损。
2.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车辆所有人: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登记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北路93号，使用性质:公交客运，初次登记日期:2014-08-28，检验有效期止:2025-02-28，机动车状态:正常，强制险和商业险投保公司均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分公司，强制险保单号:PDZA202335040000132148，限额20万元，商业险保单号: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200万元，PDZA202335040000095545，在事故中受损。该车实际使用和管理单位为城乡分公司。
3.毛某，男，汉族，驾驶证准驾车型:C1E，初次领证日期:2020-06-13，有效期止:2026-06-13，驾驶证状态:正常，事故时驾驶闽G109XX号小型客车，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4.田某，男，汉族，驾驶证准驾车型:A1，初次领证日期:2002-08-31，有效期止:2024-08-31，驾驶证状态:正常，事故时驾驶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
经查阅“交管12123”APP及公司台账，驾驶员田某近3年内无交通违法记录，近3年内有一条违反公司规定记录。2022年3月25日17:10:58至17:11:28，驾驶员田某驾驶闽GY69XX号车在格氏栲景区南620米处被城乡分公司监控中心排查到有超速违章的情况，车速达到49KM/H，该路段限速为40KM/H。城乡分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对田某进行约谈教育，并对驾驶员作出扣款100元的处理。田某本人也在约谈后写出事情经过及认识。
5.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系闽GY26XX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1555805992，法定代表人：赖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城市及近郊区公共汽车营运；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省际（旅游）包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出租租赁经营业务；保险兼业代理（车险）；道路清障施救服务；代驾服务；销售汽车零部件；专业停车场服务；停车场（库）信息系统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闽交运管许可明字350400000003号，证件有效期至2026年6月30日，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根据《三明市运输管理处关于同意列东至陈大等线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线路的批复》（明运管道路〔2011〕60号），三明市运输管理处同意火车站至莘口线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线路。
6.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分公司），城乡分公司成立于2023年3月1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MACB020R5J，负责人：涂某，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经营范围：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2023年3月，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变更为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现有线路65条，主要经营三明市周边所有村镇的公交、农客线路的运营。城乡分公司实行分支机构负责人制，相关驾驶员与城乡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部分车辆也归口分公司管理（包含涉事闽GY26XX大型普通客车），2023年6月起城乡分公司财务开始独立核算，属于城乡分公司的财产通过财务内部往来划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172528319]1.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截至事故发生时，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有运营车辆577台，驾驶员615人，在岗专职安全员25人。该公司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制定有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工作要点、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队伍、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台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在职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以每月例会、事故警示教育约谈、安全培训等方式开展。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每年与城乡分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经营目标责任书，以及每年年底从生产、安全、机务、行政等多方面对城乡分公司进行千分制考核，2023年度对城乡公交分公司千分制量化考核得分为966.9分，其中安全管理分值为200分，得分为195.5分。安全管理考核包括安全目标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驾驶员管理、车辆动态监控、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宣传与教育等16个方面考核。此外，该公司还对城乡分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进行考核，2023年度有4名一般管理人员考核优秀。
2.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分公司
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分公司成立了由负责人涂某为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组织机构，下辖安保科、生产经营科、车机科等8个科室，依据《关于调整交运闽通三明分公司城乡公交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闽通三客司〔2024〕7号），领导班子以及各科室分工明确。涂某持有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证号：A01202335162374），陈某（证号：B01202035299637）、邵某（证号：B01202035216398）、林某（证号：B01202035299596）、黄某（证号：B01202335055882）持有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城乡分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汇编》《安全生产会议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考核制度》《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等制度。
城乡分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印发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截至6月，已组织开展各类隐患排查10余人次，排查发现一般隐患5项，100%整改完成；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9场次，驾驶员安全培训会6场次，防恐演练1场，突发事件防汛应急演练1场，传达安全类文件及会议精神28余份；开展各类安全宣传及咨询活动2场，参与7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0余份、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6场次，参与人数约480余人次。
车辆安全管理：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分公司制定了车辆维修保养安全管理制度，在三明南站、翁墩公交场站设立了日检点，对城区公交线路实行4天1检的上路要求，检测记录存档并上传。经调查，涉事公交车辆符合相关要求。
驾驶员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随机抽调了田某、张某、蔡某等10人的驾驶员安全管理档案，档案资料完整、清楚，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要求。调查组调取了2024年度驾驶员违章材料，城乡分公司于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共发现30名驾驶员存在违规情况，并在公司内部对违规驾驶员及时作出相应处罚，具体违规情况有超速行为9次、开车使用手机3次、疲劳驾驶1次、酒精检测超标2次、其他违规行为15次。城乡分公司对于超速、开车使用手机、疲劳驾驶、酒精检测超标四种违规行为进行了罚款、停岗、约谈、写保证书等等相应的处罚。调查组调取了城乡分公司2024年度《驾驶员安全学习会议》记录情况，基本有按照《2024年安全学习培训计划表》组织公司驾驶员和安管人员学习培训并记录。
GPS监控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抽调了2024年5月23日至2024年7月23日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值班（交接班）记录本》，经查阅值班人员有按记录本表格相关要求进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记录，记录中对车辆驾驶中存在的违规进行记录并及时作出处理，其中未见闽GY26XX驾驶员存在违规记录。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调查组调取了城乡分公司2024年度《安全风险隐患整改材料》，城乡分公司每月组织人员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资料中有记录了“四个清单（排查清单、隐患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检查照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表、消防安全设施检查情况表等，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作出整改记录。
（三）事故发生经过
[image: ][image: ]2024年6月25日13时47分许,当事人毛某驾驶闽G109XX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05线由莘口镇往三明市区方向行驶至2232公里+515米处三元区荆西屠宰场路段时驶入相对方向车道，与相对方向车道内由当事人田某驾驶的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上当事人李某、姜某受轻伤，当事人毛某现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
(闽GY26XX行车记录仪视频截图)
[bookmark: _Toc172528320]（四）事故路段情况和涉事公交线路情况
[bookmark: _Toc172528321]事发路段位于国道205线2232公里+515米三明市三元区荆西屠宰场路段，道路呈南北走向，南往莘口镇方向，北往三明市区方向，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沙溪河，为机非混合通行道路，路面性质水泥混凝土，双向2车道，每个车道宽3.5米，道路中央施划单黄虚线，西侧有金属护栏，一般弯，道路两侧均有路肩，路面平坦、完好、干燥，视线良好，事故路段最高行驶速度为70km/h。
涉事公交车运输线路为三明动车站至莘口镇，为加班班次，单程40分钟，往返约2小时。田某于事发当日上午往返了一趟，下午13点40分第二次开往莘口方向，事故发生。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172528322]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毛某，男，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XX路XX号，系事故时闽G109XX号小型客车驾驶员，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包含死者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赔偿等。
（六）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天气晴，路面干燥，光线充足，视野开阔，视线清晰。
[bookmark: _Toc172528323]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0630][bookmark: _Toc172528324]（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现场的城乡分公司另一客车驾驶员高某于2024年6月25日13时49分先后拨打120和110，称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在国道205线2232公里+515米处三明市三元区荆西屠宰场路段与闽G109XX号小型客车发生碰撞，有人受伤。三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指令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出警处置。经初步了解事故基本情况后，三元区应急管理局通过电话向三元区两办、三明市应急管理局汇报事故基本情况。三元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应急救援与善后处置工作并及时成立事故调查组深入开展事故调查。
[bookmark: _Toc172528325]（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接到报告后，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事故中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置；三元区应急管理局赶赴现场指挥事故善后处置工作。14时10分交警到达事故现场后，对事故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事故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反光路锥和警戒带，由三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增援警力在现场外围实施人员、车辆疏导，事故调查民警和技术人员在中心现场勘查。在现场由三元消防特勤人员对小车进行破拆后将当事人毛某抬出车外，随后，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护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抢救，现场救援、勘查、清障工作完成之后，现场于15时30分许恢复通行。
[bookmark: _Toc172528326]（三）医疗救治及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14时45分经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确认，闽G109XX号小型客车驾驶员毛某抢救无效死亡。毛某家属不认同交警部门开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目前家属已向相关部门反映。
[bookmark: _Toc172528327]（四）应急处置评估意见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公安交警部门事故、三元消防特勤人员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开展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2528328]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72528329]（一）直接原因
毛某驾驶闽G109XX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05线由莘口镇往三明市区方向行驶至2232公里+515米处三元区荆西屠宰场路段时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要求实行右侧通行，与对向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导致毛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72528330]（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醇鉴字809号)证实:毛某的血样(试管编号为77779469)中未检出乙醇。
2.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毒鉴字77号)证实:毛某的血样(试管编号为77779469)中未检出甲基苯丙胺、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
3.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醇鉴字808号)证实:田某的血样(试管编号为00020663)中未检出乙醇。
4.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病鉴字第80号)证实:毛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及腹腔脏器损伤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5.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车痕鉴字第503号)证实: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各项功能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6.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车痕鉴字第502号)证实:闽G109XX号小型客车因事故导致照明及型号装置线路损坏，其余各项功能均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7.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车速鉴字第74号)证实: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在事故路段通过道路参照物时(临近事故碰撞)的速度约为63km/h。
8.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字〔2024〕车速鉴字第76号)证实:闽G109XX号小型客车在事故路段通过道路参照物时(临近事故碰撞)的速度约为70km/h。
[bookmark: _Toc172528331]（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道路设计建设、其他车辆影响、疲劳驾驶等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_Toc141189800]四、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员工培训教育考试试卷有批改，但未督促员工订正；
2.未按照公司内部规定组织开展安全培训教育评审工作；
3.城乡分公司有对车辆及驾驶人员投保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和承运人责任险，未见城乡分公司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相关资料。
以上问题，经事故调查组认定，不存在与本起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
[bookmark: _Toc172528334]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8362]（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bookmark: _Toc172528335]1．毛某，系闽G109XX号小型客车驾驶员，驾驶机动车沿国道205线由莘口镇往三明市区方向行驶至三元区荆西屠宰场路段时未靠右侧道路通行，驶入相对方向车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footnoteRef:1]，在本起事故中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是本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有关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2．田某，系闽GY26XX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经查阅GPS动态监控和视频记录，事发时田某无明显违法违规驾驶行为，不存在与本起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无责任。
（二）对单位的处理建议
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分公司未发现其存在与本起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无责任，建议不追究其事故责任；对于存在的问题，建议由交通部门进行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预防同类事故的发生，建议相关单位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一）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乡分公司
要深刻汲取近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针对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逐条进行整改、落实，并将整改情况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车辆驾驶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提高安全生产技能，进一步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bookmark: _Toc139621850][bookmark: _Toc172528338]（二）三元区交通运输局
建议三元区交通运输局深刻吸取“6·25”事故教训，加大道路运输领域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严格查处违法行为。
（三）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建议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加强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工作，扩大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覆盖面，特别是要加强对非营运车辆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加大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力度，严肃处理各类非法违法驾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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